
法规介绍
财政部发出《全民所有制

商业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

务问题的补充规定》

〔本刊讯〕为了促进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承包经营责 任 制 的 配套、 完善、 深化和发展，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 和财政部（88）财工字第162号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推行承

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规定》 ，最近，财政部又以（88）财 商字第293号文发出了关于《 全民所有制商业

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补充规定》 ，内容如下：

一、国务院和财政部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各项原则和有关办法，均适用于全民所

有制商业企业（包括商办工业企业），各地在推行商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过程中，要认真贯彻执行。

二、 企业实行经营后，要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内部经营责任制，积极推

行 “商品保本保利期分析” 、 “内部银行”等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提高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竞争能

力，把承包指标分解落实到柜组、职工， 确保承包任务的完成。

三、 对有条件的商业企业，应推广实行承包人财产抵押承包和全员财产抵押承包办法，抵押金同承包合同履

约情况挂钩。抵押金可在签定承包合同时一次交纳或在工资、奖金中分期扣交，专户存储。承包期满，企业如全面

完成承包任务，抵押金如数返还；如未完成承包任务，抵押金按合同规定扣抵。

四、 确定承包期内企业全民所有制资产增值目标。财政部门要会同企业主管部门根据企业自我发展能力，确

定企业在承包期内的全民所有制资产增值目标，企业必须按规定把留利主要用于企业发展，以保证全民所有制资

产增值。企业在承包期内发生国家财产的损失，要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原则上由企业自行负担。未经财政部门

批准，企业不得自行核销财产， 冲减国家资金。

五、 承包企业的留利在交纳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后，要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提存风险基金， 用于 “以丰

补欠”。承包期满后，风险基金结余可按规定比例转为业务发展基金、 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

六、建立商品削价损失准备金。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批发、零售企业都要在合同中确定库存商品适销率。

企业可按销售额按月或按季提取商品削价损失准备金，在所得税前列支。具体提取比例由当地财政部门根据企业的

不同情况确定，但不调整承包基数。商品削价损失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处理有问题商品时的损失.在承包期内，

商品削价损失准备金可跨年度结转使用。承包期满后，经审查如达到合同规定的库存商品适销率，商品削价损失

准备金结余部分，可转作企业当年利润处理。

七、 预提固定资产修理费。承包企业要保证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完好。企业在承包期内要按规定分月预提固

定资产修理费，在商品流通费中列支。提取标准由财政部门根据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新旧程度、承包前修理费实

际开支等因素确定，年提取率一般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 3 %.预提的修理费专项用于固定资产修理，可跨年度

结转使用。

八、 承包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物价管理制度，维护消费者利益，不能随意涨价或变相涨价.对于违反物价

政策的非法收入要全部没收，上交财政。并接国务院《 价格管 理 条 例 》 对承包经营责任者和直接责任人进行处

罚。

九、国营粮食企业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十，本规定自1988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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